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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／部門  

 
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[ 檔 號 ： FH CR 2/3751/07 、 立 法 會

CB(3)740/13-14 、 CB(2)2141/13-14(01) 、

CB(2)2338/13-14(08) 、 CB(2)431/14-15(01) 、

CB(2)630/14-15(01) 、 CB(2)367/15-16(01) 至

(04) 、 CB(2)486/15-16(02)( 修 訂 本 ) 、

CB(2)548/15-16(02)( 修 訂 本 ) 、

CB(2)548/15-16(03)至 (05)、CB(2)721/15-16(02)
及CB(2)1399/15-16(01)號文件 ] 

 
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件 )。  
 
2.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：  
 

(a) 考慮修訂條例草案擬議第 64(4B)條，以

表 明 某 人 如 已 按 照 條 例 草 案 擬 議 第

64(4A)條行事，但沒有在條例草案第

64(1)條所指的通知的日期後 30日內，

按照條例草案附表 5第 8條，發出展開

骨灰處置通告，該人不會視為犯罪；  
 
(b) 考慮在條例草案擬議第 64(5A)條中訂

明，不屬處所的擁有人或承按人的人

士取得該處所的權益的時間，將會按

照其他法例中的相關條文決定；及  
 
(c) 考慮在條例草案第 65(4)(b)條中，加入

對條例草案擬議第 64(4C)及 (4D)條的

提述。 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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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下次會議日期  
 
3.  委員察悉，下次會議將於 2016年 5月 24日
(星期二 )下午 2時30分舉行。  
 
 
III. 其他事項  
 
4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5時 41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6年 9月 22日  



附件  
 

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第三十一次會議過程  

 
日期： 2016年 5月 17日 (星期二 ) 
時間：下午 4時 30分  
地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1 
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議程第 I項  ⎯⎯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
000545 - 
000654 
 

主席  致開會辭   

000655 - 
001027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政府當局  

討論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建議的

整套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(下稱
"修正案 ")擬稿 (更新版本 )(立法會
CB(2)1399/15-16(01)號文件 )。  
 
條 例 草 案 第 58 條 ( 立 法 會

CB(2)1399/15-16(01)號 文 件 附 件
2) 
 
應助理法律顧問 6要求，政府當局
解 釋 其 擬 就 條 例 草 案 第

58(2)(a)(iii)條下有關處置骨灰的
詳情建議的修訂，該等詳情須記入

安放及移走骨灰的紀錄。助理法律

顧問 6認為，鑒於任何人違反條例
草案第 58條，一經循簡易程序定
罪，可處罰款 200萬元及監禁 3年，
以及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，可處罰

款 500萬元及監禁 7年，故此政府當
局應在條例草案第 58(2)(a)(iii)條
中述明處置的詳情。  
 

 

001028 - 
001533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政府當局  

條 例 草 案 第 59 條 ( 立 法 會

CB(2)1399/15-16(01)號 文 件 附 件
2) 
 
助理法律顧問 6表示，政府當局就
條例草案第 59(3)(b)條建議的修正
案反映政策上的改變。政府當局解

釋其就條例草案第 59(3)(b)條建議
修正案的理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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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01534 - 
002156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條 例 草 案 第 60至 63條 (立 法 會
CB(2)1399/15-16(01)號 文 件 附 件
2) 
 
政府當局簡述其建議的修正案。  
 

 

002157 - 
004935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副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條 例 草 案 第 64 條 ( 立 法 會

CB(2)1399/15-16(01)號 文 件 附 件
2) 
 
助理法律顧問 6認為應修訂條例草
案擬議第 64(4B)條，以表明某人如
已按照條例草案擬議第 64(4A)條
行事，但沒有在條例草案第 64(1)
條所指的通知的日期後 30日內，按
照條例草案附表 5第 8條，發出展開
骨灰處置通告，該人不會視為犯

罪。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第 64
條的政策原意，並答允考慮助理法

律顧問 6的意見。  
 
助理法律顧問 6表示，政府當局建
議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加 入 擬 議 第

64(4C)及 (4D)條，對違反條例草案
第 64(2)條的接管人施加罰款，反
映政策上的改變。她請委員考慮政

府當局的建議是否可以接受。  
 
應副主席要求，政府當局解釋其就

條例草案擬議第 64(4C)及 (4D)條
建議修正案的理據。政府當局表

示，條例草案擬議第 64(4C)及 (4D)
條旨在阻止接管人逃避責任。副主

席認為政府當局的建議可以接受。 
 
助理法律顧問 6就下述事宜提出意
見：在條例草案擬議第 64(5A)條中
加入並非處所的擁有人或承按人

的 人 士 取 得 該 處 所 的 權 益 的 時

間。政府當局作出回應，並表示條

例草案第 64(4)(a)及 (5)(a)條提述
取得處所的權益的 "擁有人或承按
人 "，而其取得該權益，是受進行
訂 明 骨 灰 處 置 程 序 的 責 任 所 規

限。因此，條例草案第 64(5A)條述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(會議紀要第
2(a)段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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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明擁有人或承按人取得權益的時

間。如取得處所的權益者為該處所

的擁有人或承按人以外的人士，則

會 按 照 其 他 法 例 的 相 關 條 文 處

理。助理法律顧問 6建議在條例草
案擬議第 65(5A)條中如此訂明。政
府當局答允考慮助理法律顧問 6的
建議。  
 
助理法律顧問 6提到條例草案擬議
第 64(5B)條，並請委員從政策角度
考慮，不向曾營辦、維持、管理或

以任何其他方式控制骨灰安置所

的人施加責任，規定該人交出利便

接管人進行訂明骨灰處置程序的

資料，是否可以接受。她表示，接

管人可以是承讓人、擁有人或承按

人。  
 
主席及助理法律顧問 6關注條例草
案擬議第 64(5B)條會否使接管人
能夠取得足夠的資料，以進行訂明

骨灰處置程序。政府當局作出回

應。  
 
副主席認為，曾營辦、維持、管理

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控制骨灰安置

所的人應有責任向接管人提供所

需資料。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擬

議第 64(5B)條的政策原意，並表示
該條旨在提醒接管人索取對進行

訂 明 骨 灰 處 置 程 序 屬 必 需 的 資

料。委員並無反對政府當局的建

議。  
 
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(會議紀要第
2(b)段 ) 

004936 - 
010199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副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條 例 草 案 第 65 條 ( 立 法 會

CB(2)1399/15-16(01)號 文 件 附 件
2) 
 
政府當局回應助理法律顧問 6的意
見 時 答 允 考 慮 在 條 例 草 案 第

65(4)(b)條中，加入對條例草案擬
議第 64(4C)及 (4D)條的提述。  
 
 

 
 
 
 
政府當局  
(會議紀要第
2(c)段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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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助理法律顧問 6提到條例草案擬議
第 65(5A)條，並請委員從政策角度
考慮，不向某人施加責任，規定該

人交出利便指明人員處置骨灰的

資料，是否可以接受。政府當局解

釋條例草案擬議第 65(5A)條的政
策原意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主席的詢問時表示

難以確定某人確實掌握指明人員

合 理 地 相 信 他 ／ 她 應 掌 握 的 資

料。條例草案擬議第 65(5A)條為指
明人員提供一個途徑，以取得或會

利便處置骨灰的資料。  
 
副主席認為，指明人員應要求某人

提供會利便處置骨灰的資料，而不

論該指明人員是否合理地相信該

人掌握有關資料。  
 
主席及助理法律顧問 6關注條例草
案擬議第 65(5A)條會否使指明人
員能夠取得足夠的資料以處置骨

灰。主席認為，如有需要，委員可

在考慮將會加入條例草案擬議第

65(5A)條的最終修正案時，再次討
論此事。  
 

010200 - 
010433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條 例 草 案 第 67至 69條 (立 法 會
CB(2)1399/15-16(01)號 文 件 附 件
2) 
 
政府當局簡述其建議的修正案。  
 

 

010434 - 
010857 

主席  
王國興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委員同意，在助理法律顧問 6與政
府當局討論餘下的修正案後，法案

委員會應繼續審議該等修正案。  
 

 

010858 - 
010932 
 

主席  下次會議日期   
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6年 9月 22日  


